关于金沙社区申请使用党组织服务群众
资金项目的公示
1、 依照《内蒙古自治区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使用好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资金，提升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解决涉及辖区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或关系居民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广泛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和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资金使用实施方案如下：
2、 实际使用方向：对救助生活困难的居民进行救助
[bookmark: _GoBack]二、具体事项：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等困难群体和因遭受意外、大病造成生活严重困难的家庭，在现有救助政策保障下仍有较大困难的给予适当救助，救助4人（户），每人（户）救助2000元。
三、预算资金：0.8万元
四、承办人：金沙社区党委
五、公示时间：2025年8月18日至8月25日
公示期间如需反映相关问题，请拨打0475-4220911

中共奈曼旗大沁他拉街道金沙社区委员会
2025年8月25日
